
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

个人短期保险产品费率浮动办法 

为了科学、合理制定个人短期保险产品的价格，根据保监会相关

文件精神，本公司制定了如下个人短期保险产品费率浮动办法。 

一、 个人意外险费率浮动办法 

各省级公司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在基准费率的 90%范围内进

行浮动，以确定当地执行的费率标准。费率浮动范围超过 90%的，需

报总公司备案。 

二、 个人健康险费率浮动办法 

各省级公司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在基准费率的 30%范围内进

行浮动，以确定当地执行的费率标准。 

三、 极短期费率（按年保险费率的百分比计算） 

1、对“吉祥人寿附加学生儿童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”、“吉祥人

寿附加学生儿童意外伤害费用补偿医疗保险”、“吉祥人寿附加学生儿

童意外伤害住院定额给付医疗保险”、“吉祥人寿附加学生儿童重大疾

病保险”、“吉祥人寿附加学生儿童意外伤害保险”、“吉祥人寿校园意

外伤害保险”、“吉祥人寿附加学生儿童重大疾病保险（2017版）”： 

保险期间  

（个月） 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

百分比 

（%） 
15 20 25 35 45 50 60 70 80 90 95 100 

注：对于极短期业务，保险期间不足 1 个月，按 1 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1 个月以上、

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 个月以上,不足 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依此




